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121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99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无前期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7,6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 不适用：无前期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508,358.39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42.4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为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省东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的应

收账款保理业务 1.5亿元、1.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房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7MA170KPK2L

成立时间 2018-12-26

注册地 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家居用品销售，医疗器械销售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9,072.57 560,452.10

负债总额 747,326.47 555,020.40

资产净额 4,746.10 5,431.70

营业收入 55,444.14 77,846.46

净利润 -685.60 -731.25

2、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99.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0.1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崔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000682632311L

成立时间 2009-02-26

注册地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注册资本 10,01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办公用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招投标代理服务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669.14 238,749.84

负债总额 416,924.47 329,034.06

资产净额 -91,255.32 -90,284.23

营业收入 699.58 1,000.82

净利润 -971.10 -2,294.5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分别在吉林省东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1.5 亿元、1.5 亿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

司，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的其他股东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 2025 年第十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

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508,358.39万

元，占公司 2024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542.43%，全部为

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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